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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海关跨境电商 B2B 出口监管，我国海关总署在出口模式基础上增加了

“9710”和“9810”出口模式，完善与创新了跨境电商 B2B出口监管模式。“9710”和“9810”出口模式的新增，完

善了海关对于跨境电商出口监管体系，提升了跨境电商 B2B出口的通关便利化程度，提高了跨境电商 B2B 出

口监管的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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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

国外贸领域受到强烈冲击。据海关

总署发布的统计数据，在货物贸易

进出口方面，今年前两个月的规模

较去年前两个月相比回落明显，幅

度达 9.6%。其中，进、出口下降幅度

分别为 2.4%和 15.9%。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

的影响下，与日趋下滑的贸易交易

相比，我国跨境电商稳中向上，据

长期跟踪调研我国电商商务数据

信息的社会智库网经社消息，2019

年，我国跨境电商促成的出口贸易

额高达 8.03万亿元，B2B市场交易

持续火热，规模持续增长，同比增

幅达 10.5%，在跨境电商的交易模

式中占据主流，但跨境电商交易规

模已呈现出贸易模式高度复合化，

财经社将所得的研究成果信息汇

编整理并发布了《2019年度中国跨

境电商市场数据监测报告》。在稳

外贸的大背景下，2020 年 6 月 12

日，《关于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对企业出口监管试点的公告》由海

关总署发布，公告指出，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物适用全国通关一体

化，也可采用“跨境电商”模式进行

转关，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施行。

该政策将先在北京、天津、南京、杭

州和郑州等 10个海关试点先行依

法开展，根据试点情况及时在全国

海关复制推广。本文介绍了中国海

关新增的“9710”和“9810”两种跨

境电商 B2B出口的两种监管模式

及其应用实践，探讨了跨境电商

B2B出口监管创新的重要意义。

一、“9710”和“9810”出口

模式概述

跨境电商 B2B 出口是指境内

企业依托跨境电商平台，根据交易

信息将商品通过跨境物流转送至

境外企业或海外仓的一种贸易交

易形式。按照海关要求，跨境电商

企业将所需电子数据上传海关平

台，依法接受海关监管。在海关的

监管过程中，一种监管方式为代码

“9701”，即主要监管企业与企业之

间的跨境电子商务往来，称为“跨

境电商 B2B直接出口”，通过跨境

物流将货物直接出口至境外企业，

适用于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的

货物；另外一种是跨境电子商务出

口海外仓，监管代码为“9810”，监

管的主要内容为海外仓出口货物，

称为“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通过

跨境电商平台交易后将货物从海

外仓送达境外购买者。跨境电商

B2B出口（9710 和 9810）模式与一

般贸易出口（0110）、跨境电商 B2C

出口（9610）的区别如下表 1。

二、两种监管模式下跨境

电商 B2B出口企业的注册与申

报

（一）跨境电商 B2B出口企业

注册

本 次 新 增 列 的 “9710”和

“9810”监管方式不仅对明确了跨

境电商 B2B出口模式，而且从将一

般贸易中单独列出了跨境电商 B2B

贸易，纳入海关的独立统计之中，

此前跨境电商 B2B业务主要是通

过一般贸易方式（0110）和市场采

购（1039）来实现的。在注册登记和

备案方面，跨境电商企业、物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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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710”和“9810”出口模式与一般贸易出口（0110）、跨境电商 B2C出口（9610）的区别

国际商务论坛

跨境电商 B2B出口
（9710、9810）

一般贸易合同

（0110）
跨境电商 B2C出口

（9610）

随附单证

9710：订单、物流单（低值）
9810：定仓单、物流单（低值）
（报关时委托书第一次提供即可）

委托书、合同、发票、

提单、装箱单等

订单、物流单、收款

信息

通关系统

H2018 系统通关；单票在 5000
元人民币以内且不涉证税不涉检

的，可通过 H2018系统或跨境电
商出口统一版通关

H2018系统
跨境电商出口统一

版系统

简化申报

在综试区所在地海关通过出口统

一版申报，符合条件的清单，可申

请按 6位 HS编码简化申报
无

在综试区所在地海

关通过出口统一版

申报，符合条件的清

单，可申请按 4位
HS编码简化申报

物流

可使用转关或直接口岸出口，通

过 H2018 申报的可适用全国通
关一体化

直接口岸出口或者

全国通关一体化

可直接转关或直接

口岸出口

查验 可优先安排查验 无 无

表 2 “9710”和“9810”的适用范围、企业注册规定、通过管理规定

代码 9710 9810

全称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直接出口 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海外仓

适用范围 适用于跨境电商 B2B直接出口的货物
适用于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

的货物

企业注册登记

规定

按照要求应向企业所在地的海关单位提出

注册登记申请

从事出口海外仓业务的跨境

电商企业，除了按照要求向

所在地海关注册登记外，还

应向主管海外仓业务模式的

海关部门备案

通关管理规定

可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互联网 +海关”提出数据申报、电子信息
传输的企业类型为跨境电商企业，或者受到委托的代报关企业、从事物流

运输的企业以及境内跨境电商平台，并对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有法

律责任

业等涉及到为跨境电商 B2B 出口

业务服务的国内企业，必须按照要

求在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并根

据实际勾选企业类型；对于已办理

注册登记，未勾选企业类型的可在

“单一窗口”提交注册信息变更申

请。对于从事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业

务的海外仓企业，应当依据有关规

定在海关备案所涉及的业务模式。

备案过程中，企业应向主管地海关

递交以下材料：1.《跨境电商海外

仓出口企业备案登记表》（简称《备

案登记表》）及《跨境电商海外仓信

息登记表》（简称《海外仓登记表》，

一仓一表）一式一份；2.海外仓证

明材料：海外仓所有权文件（自有

海外仓）、海外仓租赁协议（租赁海

外仓）、其他可证明海外仓使用的

相关资料（如海外仓入库信息截

图、海外仓货物境外线上销售相关

信息）等。两种监管模式的适用范

围、企业注册登记规定和通关规定

见表 2。

（二）申报

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可在我国

海关单一窗口完成“9710”和

“9810”的申报流程，在海关 H2018

新一代通关系统或者跨境电商出

口统一版系统中录入订单（订仓

单）、物流信息（舱单）等数据来完

成申报。

跨境电商 B2B 出口业务，即

9710&9810，可以分为四种申报模

式，分别是 9710 清单申报模式、

9810 清单申报模式、9710 报关单

申报模式、9810报关单申报模式，

见表 3。其中，在两种清单申报模式

中，订单的报送需通过数据接入报

文方式申报；报关单申报，有两种

方式，可通过数据接入报文申报，

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界面录入均

可。对于单票金额在 5000元以上

的，或者出口货物的品类涉及证、

检、税的，应在“单一窗口”下的货

物申报系统进行申报；单票金额在

人民币 5000元（含）以内，且不涉

证、不涉检、不涉税的，企业可以通

过“单一窗口”的货物申报或跨境

电商系统申报。此外，以报关单方

式申报的，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务必

传输交易订单或海外仓订仓单电

子信息，具备条件的可加传收款信

息。以清单方式申报的，务必向海

关传输交易订单或海外仓订仓单

电子信息，对于物流企业，应按照

规定向海关上传物流电子信息，对

于符合条件的企业，也应将收款信

息一并上传。

三、“9710”和“9810”出口

监管模式的重要意义

（一）提升了跨境电商 B2B出

口的通关便利化程度

此次跨境电商 B2B 出口监管

试点改革，极大得提升了跨境电商

B2B出口的通关便利化程度，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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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710&9810的四种申报模式

9710清单申报 9810清单申报 9710报关单申报 9810报关单申报

订单类型 B W B W

电商平台代

码和名称

可填写“无”，电商

平台名称按实际

填写

电商平台代码填

写“无”，电商平台

名称填写海外仓

名称，备注填写海

外仓地址

可填写“无”，电商

平台名称按实际

填写

电商平台代码填

写“无”，电商平台

名称填写海外仓

名称，备注填写海

外仓地址

货值

要求货值 5 千元
人民币及以下且

不涉证、不涉检、

不涉税的情况

要求货值 5 千元
人民币及以下且

不涉证、不涉检、

不涉税的情况

没有货值等要求 没有货值等要求

申报地海关
试点关区，可选 6
位简化申报

试点关区，可选 6
位简化申报，清单

的收发货人需要

提前在海关完成

申报关区 + 海外
仓业务备案

试点关区 试点关区

比对校验 无 无

报关单申报环节，

进行报关单（表头

和表体）与订单

（表头和表体）比

对校验

报关单申报环节，

进行报关单（表头

和表体）与订单

（表头和表体）比

对校验

随附单据类

别代码
无 无

10000004（跨境
电商 B2B出口单
证）

10000004（跨境
电商 B2B出口单
证）填写海外仓订

仓单编号

了“一次登记、一点接入、简化申

报”等针对性的监管便利措施。企

业可以从“单一窗口”申报，并支持

将信息统一录入后再导入，企业通

关成本大幅下降，无纸化通关便捷

高效；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可申请优

先查验，保障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快

速通关；此外，跨境电商 B2B 出口

货物可跨关区转关出运，在疫情期

间物流通道普遍面临不畅的背景

下，为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另辟蹊

径”保驾护航。跨境电商 B2B-9710

清单申报的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进

行 6位简化申报。像我们这种常年

走单票货值低于 5000元人民币、

不涉证、不涉检和退税的 B2B订单

企业，能做到全流程申报线上化，

这点对比一般贸易来说，通关时效

将得到大大的提升。在跨境电商

B2B模式下，企业还可以把多种模

式结合，解决小包、大货、FBA以及

其他平台海外仓的货物在同一场

站清关和拼车出口的难题，也支持

区域通关一体化和跨境电商转关

等做法，对做海外电商的商家的便

利和成本优化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新增编码可将贸易更真实还原，更

多跨境电商数据纳入专项统计，未

来有机会享受外汇、税务、补贴等

政策配套，更加合规便捷的电商出

口通道。国家近年来持续对海外仓

的建设和发展进行支持，预计有更

详细的数据后会有更多利好政策

和优惠。9610、9710和 9810有望解

决小包、大货、FBA以及其他平台海

外仓的货物在同一场站清关和拼

车出口的难题，对于 BC场站和物

流报关企业实为利好。

(二) 提高了跨境电商 B2B出

口监管的信息化水平

从跨境电商的发展来看，跨境

电商 B2B贸易将是未来全球贸易

的主流。因为企业之间的商业行为

组织规范，专业化程度高，订单交

易量大，这都是 C端交易所无法代

替的。对跨境电商 B2B出口货物优

先安排查验，优先办理转关手续，

大幅提升出口企业通关时效。随着

“9710”和“9810”监管模式的出台，

从海关 H2018系统通关的跨境电

商 B2B出口货物可以实现全国通

关一体化，提高了跨境电商 B2B出

口监管的信息化水平。跨境电商出

口企业通过“单一窗口”或“互联网

+海关”网上传输交易订单、海外仓

订仓单等电子信息，且全部以标准

报文格式自动导入，报关单和申报

清单均采用无纸化，简化企业申报

手续。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信息技

术的发展，海关在跨境电商 B2B出

口监管方面的信息化建设力度将

继续增强，以第一阶段的信息平台

为基础，外贸企业主要在该平台进

行名录公示和商品展示，做信息的

交换。随后的第二阶段，B2B平台必

将朝着交易平台的方向发展，在技

术的驱动下，支付和物流手段的成

熟，安全和信息的保障提升，业务

模式趋于成熟，外贸企业逐渐利用

B2B平台实现整个交易流程。

（三）健全了跨境电商出口监

管体系

现有的跨境电商政策主要是

针对 B2C零售进、出口方式为主，

从未出台过相应的跨境电商出口

B2B监管措施政策，因此也出现了

商业实质与现有监管方式不匹配

的现象。从海关监管的层面而言，

跨境电商的采购主要是有增值税

发票和无票两种途径。一直以来，

B2B出口的卖家都存在“无票”痛

点。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要求“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



ECONOMIC RELATIONS
F

PRACTICE IN

REIGN
ANDTRADE

表 4 我国各试点海关对”9710”和“9810”出口监管模式的试单实践及意义

国际商务论坛

海关 出关货物 意义

广州海关
海关总署统一版跨境电商 B2B业务在南沙、
白云机场和广州开发区等口岸同时启动

标志着广州成为最早试点成

功并全面推广应用的跨境电

子商务综试区

黄埔海关
黄埔海关首票跨境电商（B2B）企业对企业出
口货物报关单在该关所属凤岗海关成功放行

标志着跨境电商 B2B 出口监
管试点在黄埔海关成功落地

北京海关

当天共验放跨境电商 B2B出口报关单、申报
清单 21票，货值 27.7万元，主要商品为纤维
布、拉力带、服装、智能手表、蓝牙耳机、滑板

车等

标志着北京市跨境电商新业

态发展在经历了个人海淘

（C2C）1.0 时代、商业零售
（B2C）2.0时代之后，正式迈
入了企业对企业（B2B）3.0时
代

天津海关
首票跨境电商出口“9710、9810”全模式业务
试单在东疆完成

标志着东疆成为天津唯一跨

境电商出口业务全模式试通

区域，具备完整的跨境电商业

务通道

杭州海关

钱江海关驻下沙办事处、机场海关成功验放

海关监管方式代码为“9710”（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的出口报关单和出口申报清单、海

关监管方式代码为“9810”（跨境电商出口海
外仓）的出口报关单和出口申报清单

标志着杭州综试区在全国范

围内率先实现了跨境电商

B2B出口 4种模式全覆盖

郑州海关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内，服装、鞋子等出口商品

完成报关手续

标志着郑州跨境电商“9810”
“9710”模式测试成功，今后跨
境电商迈入出口业务全模式、

物流全通道的新时代

南京海关

宝时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300台价值
1.62万欧元的吸尘器按“跨境电商出口海外
仓”（9810）贸易方式在南京海关所属苏州工
业园区海关申报成功。该票货物成为江苏首

票跨境电商 B2B出口货物

这标志着海关跨境电商 B2B
出口监管试点工作在南京海

关正式启动，跨境电商出口业

务也将迎来全新的换档升级

深圳海关

由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运的 550 件卫
浴台盆通过新模式快速通关放行，发往印度

尼西亚的海外仓

标志着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

（B2B）出口业务在深圳海关落
地

厦门海关
厦门海关系统放行福建首票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物，该票货物主要为层架、酒架等

代表着厦门正式开启了跨境电

商 B2B出口监管的试点工作

宁波海关

乐歌（宁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一批品名

为智能升降台，数量为 750件，价值 7 万余
美元的跨境电商出口货物报关单成功完成申

报并顺利放行

标志着跨境电商 B2B 出口监
管试点在宁波关区正式启动

展”。国务院近期发布的《关于同意

在雄安新区等 46个城市和地区设

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

复》中，明确规定在涉及跨境电商

B2B领域的流程细则、监管标准、信

息化推进以及技术指标等方面，相

关部门应尽快着手进行，加快制度

出台步伐，创新帮扶举措。今年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传统外贸行

业面临严峻形势的情况下，跨境电

商业务成为我国稳外贸保就业的

重要砝码，跨境电商 B2B出口监管

政策出台势在必行。在新增“9710”

和“9810”之前，海关针对跨境零售

进出口领域，就已确立过“集货模

式”和“备货模式”两种监管模式，

监管代码分别为“9610”和“1210”。

前者适用的业务范围为依托电子

商务交易平台进行商品零售进出

口业务的，并在交易中按照“清单

核放、汇总申报”模式进行手续办

理的境内个人或电子商务企业。可

以说，“清单核放、汇总申报”有效

提高了申报效率，将批次多和订单

少的问题成功解决。后者适用的业

务范围主要是在海关认可的电子

商务平台进行业务往来的境内个

人或电子商务企业，优先将用于跨

境销售的商品首先运输至海关特

殊监管区或保税监管场所，通过这

种方式可以极大的提高商品发货

效率，减少等待时间，当消费者通

过电商平台进行下单消费时，即时

按下单数量进行清关，例如豌豆公

主等电商平台。然而，这两种模式

依然无法对于跨境电商 B2B出口

进行有效监管，例如，“9610”并不

适用于出口到海外仓的情况，这也

造成了是当前我国跨境电商出口

监管的欠缺，随着“9710”和“9810”

监管模式的出台，可以进一步完善

海关对于跨境电商 B2B出口的监

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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